
國立中正大學物理館門禁申請單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姓    名  
學     號 
非學生身分請填

身分證字號 
 

單位系所  指導教授  

職    稱 □學生 □研究助理 □博士後研究員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級 
非學生身分免填 

□博士班 □碩士班 □學士班  

□一年級 □二年級 □三年級 □四年級 □研修生：    年級 

實驗室 

編號及名稱 
 

聯絡方式 
電話：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使用期限 

使用起訖時間 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□修課 □實驗研究 □建教合作 

工作內容概述 

指導教授或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續用之起訖時間 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 □修課 □實驗研究 □建教合作 

工作內容概述 

指導教授或計畫主持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 本人已確實閱畢「物理系暨研究所門禁管制辦法」，並同意遵守。 

※ 非經本系同意，不得於物理館進行化學實驗。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國立中正大學物理系暨研究所門禁管制辦法 

 

一、宗旨 

物理系暨研究所門禁系統設置目的在於維護本系(所)教職員生之環境安全。特定此辦法。 

 

二、一樓及三樓門禁管制時間： 

(一) 星期一至星期五：當日 19:30 PM ~翌日 7:30 AM。 

(二) 特定活動或休息日上班：依值勤時間開放門禁。 

(三) 星期六日：全日管制。 

(四) 國定假日：全日管制。 

  

三、通行辦法 

管制時間個人須憑個人學生證或教職員證進入。 

  

四、申請資格限制： 

(一) 本系(所)之教職員工：教師、辦公室助理、技工友、研究計畫助理、博士後研究員等。 

(二) 本系(所)之學士班、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。 

(三) 外系(所)之教職員工或學生需進入物理館從事教學研究、實驗討論等正當服務或修課。 

(四) 持特殊情事，經系上核可者。 

  

五、申請辦法 

填寫物理館門禁申請單，填妥後經指導教授核可後，攜帶學生證或教職員證至辦公室辦理。 

  

六、使用規定 

(一) 請維護感應機運作正常，勿蓄意破壞及設定。 

(二) 經設定之學生證或教職員證，不得借由他人使用及帶他人進入。 

(三) 為維護物理系(所)教職員工生之環境安全，不得於物理館進行化學實驗，經查確實違反

此規定者，將取消門禁使用權限。 

(四) 若因上列違規發生事故，應負一切責任，另若有違法情事，將報請相關單位依法處理。 

(五) 如學生證或教職員證遺失並已補發，請攜帶補發後的新卡至辦公室重新設定卡號。 

(六) 如感應機無法正常運作，請立即與辦公室反映。 

 


